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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鱼峰区畜牧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
计划表
	检测区域
	猪尿抽检数量（个）
	肉类抽检数量（个）
	实施单位
	备注

	里雍镇
	30
	0
	里雍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
	各检测单位，分6月10日、9月10日、11月10日将检测结果上报鱼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汇总后于当月15日前在广西“桂表通”数据管理系统填报。

	白沙镇
	30
	0
	白沙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
	

	雒容镇
	50
	0
	雒容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
	

	农业农村局
	0
	10
	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	

	合计
	120
	



注：1.抽检地点为养殖产地、屠宰场。但屠宰场抽样要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本地产品；二是来源清楚，可溯源到具体产地名称和地址。同一来源养殖场（户）猪/牛/羊尿最多可抽3个，其他样品同一个产地一次最多可抽1个。在抽样单中，须填写清楚样品来源。
2. 检测项目：每份猪/牛/羊尿检测克仑特罗、莱克多巴胺、沙丁胺醇、氯丙那林；肉类检测氟喹诺酮类。
3. 抽样单按附件9-1填写，原始记录按附件9-2填写，汇总表按照附件9-3填写。


